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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田并大田”治理农地细碎化：动因、机制与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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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小田并大田”模式是中国应对农地细碎化、推动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实践。其推行的必要性缘于农地细

碎化已严重制约农业规模经营、生产绩效与绿色发展，构成改革的现实压力；可行性则在于农户整合意愿增强、

土地确权奠定权属基础、多元政策提供制度保障，共同为改革实施创造了有利条件。实践表明，该模式通过针对

性举措有效破解了农地细碎化治理的资源、组织和实施困境，取得了农地集中连片和规模化经营、农业节本增效、

耕地面积增加以及乡村治理能力提升的多重效果。机制分析表明，规划引导、社会化服务支撑、集体统筹和资源

整合是其有效运行的核心机制。由此，可采取项目结合路径、新型经营主体引领路径和互换并地路径等推进“小

田并大田”，治理农地细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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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ll Plots Merging into Large Plots” for farmland fragmentation governance:  

Motivations, mechanisms and pathw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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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mall Plots Merging into Larger Fields” model is a crucial practice in China for addressing farmland 
fragmentation and advancing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The necessity for its implementation stems from the fact that 
farmland fragmentation has severely constrained large-scale agricultural operation, production efficiency and green 
development, thus posing practical pressures for reform. Its feasibility lies in three key factors: the growing willingness of 
farmers to engage in land consolidation, the solid property right established by rural land certification, and the 
institutional guarantees provided by diversified policies, all of which jointly create favorable conditions for the execution 
of the reform. Practice shows that this model effectively resolves the resource, organizational, and implementation 
challenges in tackling farmland fragmentation through targeted measures, achieving multiple outcomes including the 
concentration and contiguousness of farmland for scaled operations, reduction of agricultural cost, improvement of 
efficiency, increase of arable land area, and improvement of rural governance capacity. Mechanism analysis reveals that 
planning guidance, socialized service support, collective coordination and resource integration are the core drive forces 
for its effective operation. Consequently, pathways such as project integration, new-type agricultural business entity 
leadership, and land exchange and consolidation can be adopted to advance “Small Plots Merging into Larger Plots” 
initiative and address farmland frag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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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发展农地规模经营是提高粮食生产竞争力和实

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路径[1]。然而，受人多地少的基

本国情及改革初期土地均分模式的影响，我国农地

细碎化问题十分突出。现今，农地细碎化不仅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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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转成本高昂，限制了规模经营，还引发了耕地撂

荒[2]、粮食减产[3]、生产成本上升[4]以及农业生产效

率损失等一系列问题[5]。因此，破解农地细碎化一直

是政策关注的重点。2016年和2017年的中央一号文

件均明确提出，鼓励通过互换并地实现连片耕种。

2019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

定并长久不变的意见》进一步指出，各地可结合农

田基本建设，组织开展互换并地，发展连片经营。

2023年7月，农业农村部印发《关于稳妥开展解决承

包地细碎化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细化了对农地

细碎化治理的具体要求。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

强调，要健全承包地经营权流转管理服务制度，这

为进一步规范农地流转、促进连片经营奠定了政策

基础。 
在政策推动下，农地细碎化治理已成为学术研

究的热点。现有农地细碎化治理主要通过以下两条

路径实施：一是以土地整治为核心的技术路径，强

调通过土地平整、水利和道路建设等工程措施扩大

耕地面积[6]；二是以土地流转市场建设为代表的市

场化路径，主张通过出租、转让等方式促进土地向

规模经营主体集中，实现连片经营[7]。然而，从实

际效果看，土地整治多是以项目制的形式推进，偏

重以工程技术改变土地的物理形态，却忽视地权整

合与地块调整等，实施效果有限[8]；土地流转则面

临自发流转交易费用高、期限短等问题，行政推动

又易导致过度流转和风险集聚等问题，治理成效亦

不理想[9]。因此，迫切需要创新农地细碎化治理路

径，以提升农地治理绩效。 
近年来，多地借助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产

权制度改革等契机，积极探索农地细碎化治理新模

式，其中“小田并大田”最具代表性。该模式在保持

承包权不变的前提下推动经营权流转，既有效缓解了

农地细碎化问题，促进了规模经营，又为巩固和完善

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提供了新思路[10,11]。2023年，“小

田并大田”被正式纳入中央一号文件。然而，关于“小

田并大田”的报道虽多见诸媒体，却鲜见对其实施动

因、治理绩效与实施路径的系统分析，难以从理论层

面把握其内涵，也制约了该模式的有效推广。基于此，

本研究拟按照“实施动因—实现机制—实施路径”的

逻辑框架，对“小田并大田”农地治理模式展开分析：

首先，从必要性和可行性两个方面揭示其推行动因；

其次，通过多案例比较，总结治理效果与多元实现机

制；最后，提出可行实施路径。本研究旨在系统回应

该模式“为什么”“怎么样”及“怎么办”的问题，

不仅有助于深化对“小田并大田”理论内涵的认识，

也可为政府部门优化农地细碎化治理政策、促进农地

适度规模经营提供参考。 

二、“小田并大田”的推行动因 

“小田并大田”模式是我国应对农地细碎化、

推动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实践。其推行动因可从必要

性与可行性两个维度进行分析：一方面，农地细碎

化已严重制约农业规模经营、生产绩效与绿色发

展，构成改革的现实压力；另一方面，农户整合意

愿增强、土地确权奠定产权基础、政策体系持续完

善，共同为改革实施创造了有利条件。 
（一）“小田并大田”的必要性 

1．农地细碎化制约农业规模经营 
农业规模经营包含土地规模经营和服务规模

经营两个方面，而农地细碎化对两类规模经营的实

现均构成不利影响。在土地规模经营方面，农地细

碎化使得新型经营主体流转土地需要与大量的小

农户交易，这导致交易对象多、谈判成本高以及契

约不稳定等问题，进而对农地流转和规模化经营具

有抑制作用[12]。在服务规模经营方面，农地细碎化

增加了服务外包难度，抬升了服务价格，降低了服

务可得性以及服务质量[13]。 
2．农地细碎化抑制农业生产绩效 
农地细碎化推高农业生产成本并压缩经营利

润。由于地块数量多、分布较散，劳动力和化肥等

要素投入增加，机械作业效率下降，生产成本显著

上升[14]。同时，田埂占地增多、转场频次提高、机

械损耗加剧等问题进一步侵蚀经营收益，对农业生

产利润形成持续挤压[15]。 
3．农地细碎化阻碍农业绿色发展 
农地细碎化不利于农业绿色转型。农地细碎化

使得农户难以获得专业指导和服务，而为追求家庭

收入最大化，农户在分散地块上更倾向于采取粗放

施肥、高频施药等行为，不仅降低了化肥农药利用

效率，也加剧了农业面源污染[16,17]。此外，农地细

碎化增加了绿色技术推广难度，对统防统治、测土

配方施肥、生物农药等技术的采纳形成抑制[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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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小田并大田”的可行性 

1．农户整合意愿增强 
作为农地治理的核心主体，农户对地块整合表

现出较高积极性，希望减少地块数量，且倾向于整

合为单一地块。赵小睿等对河南省粮食主产县调查

发现，有78.3%的农户希望通过土地整合减少地块数

量，且其中52.3%的农户希望将地块整合为一块[6]。

张成鹏等基于山东省平原区的调查发现，超过八成

的农户愿意参与“一户一田”改革[20]。而国家统计

局基于全国大规模的农户调研也发现，72.6%的农户

有意愿将经营的分散地块整合为一块①。 
2．土地确权奠定产权基础 
理论上，土地确权对农地经营具有正反两方面

影响：一方面，土地确权提供的成果支撑可以节约

农地治理产生的换证、登记等费用，也可以为地块

整合连片后追溯权属信息提供技术支撑；另一方

面，土地确权会强化“产权地理垄断”，构成土地

整合的阻力[21]。但从实际效果看，土地确权对农地

经营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积极方面，实现了农地集中

连片，促进了规模经营[22]。原因是，土地确权强化

了农户的产权安全性感知，同时在农地治理实践中

政府部门也会采取弹性措施（如结合不同农户需求划

定不同生产分区等），进一步消除农户的产权担忧。 
3．多元政策提供制度保障 
近年来我国形成了包括高标准农田建设、土地

综合整治等在内的多元政策支持体系，构建起了支

持农地细碎化治理的政策体系。例如，2019年中央

一号文件指出，要支持各地结合高标准农田建设引

导小农户采取互换并地、承包权退出等方式实现小

块并大块。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总结地方

“小田并大田”等经验，结合农田建设、土地整治

等逐步解决农地细碎化问题。进一步，2023年7月

农业农村部出台具体指导意见，支持各地结合农田

建设、土地整治等项目，按照“承包权不动，经营

权连片”的方式解决承包地细碎化问题，同时强调

发挥政策集成效应，将符合条件的试点地区纳入土

地整治、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支持范围。 

三、“小田并大田”治理实践及实现机制 

为系统分析“小田并大田”具体实践模式，本

文选取了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安徽省亳州市蒙城

县以及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三个典型案例②。案例

选取理由如下：一是三地分别位于我国东部、中部

和西部，地域差异明显，但均在“小田并大田”改

革中取得了良好效果，以此为素材可以更全面地探

寻规律和经验。二是三个案例均得到相关部门肯定

并作为典型案例宣传推介，相关做法曾被《人民日

报》《中国改革报》等媒体宣传报道，符合案例研

究的典型性与代表性要求。 
（一）案例资料 

1．亭湖区“小田并大田”改革 
亭湖区地处江苏省盐城市主城区域，是典型的

城乡复合型城区。2019年，该区入选江苏省农业农

村改革试验区，以此为契机，围绕田块细碎化、农

民副业化等问题，积极开展“小田并大田”改革。

改革中，亭湖区依据农户意愿划定“自种区”和“流

转区”：“自种区”实行“一户一块田”，由小农

户自主经营；“流转区”由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

体开展规模化经营。改革后，亭湖区36.22万亩承包

地由19.75万块减少为4.08万块，地块减少近80%③。

该改革先后被《新华日报》《人民日报》等关注和

报道，并入选“2021年农业农村部全国农村改革试

验区典型案例”。 
2．蒙城县“小田并大田，一村两作区”改革 
蒙城县位于淮北平原中部，是全国粮食生产先

进县。该县农地细碎化治理始于农户自发推动：2010
年，楚村镇等乡镇农户通过互换并块率先实现户均

“一块田”。在总结试点经验基础上，2013年蒙城县

出台《蒙城县推进农村土地互换并块户均“一块田”

工作意见》，在安徽省率先启动户均“一块田”改

革，到2015年底，户均“一块田”改革基本结束。

2022年，在“一块田”改革基础上，蒙城县探索深

化“户均一块田、一村两作区”改革，划定“自种

区”和“流转区”，实现小农户与规模经营主体协

同发展。2023年1月3日，该模式成功入选“中国改

革2022年度地方全面深化改革典型案例”。 
3．榆阳区“一户一田”改革 
榆阳区位于陕西省北部，区内地形差异明显：

南部为丘陵沟壑区，占总面积的25%；北部为风沙

草滩区，地势平坦，农业发展条件良好，占总面积

的75%，但农户平均耕种地块达十余块，农地细碎

化问题突出。2017年，为解决农地细碎化问题，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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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区在北部风沙草滩区实施“一户一田”改革。“一

户一田”改革包含“一户一田”和“一组一田”两

种形式：“一户一田”是将农户之间的地块互换与

政府实施的农田建设相结合，实现耕地集中连片；

“一组一田”是村集体以“虚拟确权”方式引导农

户土地入股，并根据农户需求将距离近和位置好的

小块土地流转给小农户，将其余集中连片的土地流

转给新型经营主体。目前，榆阳区农地细碎化问题

得到有效缓解，其“一户一田”改革得到中央改革

办肯定并获农业农村部表彰。 
（二）“小田变大田”治理农地细碎化的关键举

措与绩效表现 

实践和研究均表明，农地细碎化治理面临资源困

境、组织困境和实施困境三大困境。三个改革案例围

绕这三大困境，采取了针对性举措进行破解。 
资源困境的破解主要通过把握改革契机和项

目资源赋能实现。改革契机方面，亭湖区于2019年

入选省级农业农村改革试验区；蒙城县在农户前期

自发探索的基础上，于2013年获得政府层面支持，

并在安徽全省率先启动改革；榆阳区则于2014年被

确定为省级农村集体产权改革试点。项目资源赋能

方面，三地改革均将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土地综

合整治项目等与“小田并大田”改革有机结合，提

供了有效的资源支撑。 
组织困境的破解主要通过多主体协同治理和

村社集体统筹实施。一方面，由之前政府单方面推

动向由政府部门、农户、村社集体、新型经营主体

等多主体协同参与实施转变，充分调动不同主体参

与积极性，发挥各自比较优势，改善农地治理绩效；

另一方面，发挥村社集体的统筹组织与协调功能，

有效降低农地细碎化治理过程中的交易费用和组

织成本。 
实施困境的破解主要通过划定分区管理和强

化服务保障两大关键举措实现。充分调动不同类型

农户的参与积极性是农地细碎化治理的关键。在三

个案例中，通过实施分区管理（划定“自种区”和

“流转区”），充分保障了不同类型农户的种植需

求，进而调动其参与治理的积极性。“自种区”由

仍具有耕种意愿的小农户经营，经过农地治理后，

其经营规模、集中连片程度、经营便利性等得到显

著改善；“流转区”则为从事规模化经营的新型经

营主体提供空间。划定分区有效满足了不同类型农

户的差异化需求，减少了农地治理的实施阻力。此

外，在当前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农业生产成本快

速上升等背景下，农业生产经营越来越需要发挥农

业社会化服务的节本增收效应和劳动替代效应。因

此，三个案例还通过建设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发展

农业生产大托管等方式，强化社会化服务对土地规

模经营的支撑作用。三个案例的关键改革举措及比

较详见表1。 

表1 “小田并大田”关键举措及比较 
突出困境 关键举措 亭湖区 蒙城县 榆阳区 

资源困境 
破解 

把握改革 
契机 

入选省级农业农村改革试验区 前期由农户小范围自发探索，后期在

政府支持下全域展开 
入选省级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 

项目资源 
赋能 

高标准农田建设和农房改善项目 高标准农田建设、农业生产社会化服

务项目 
高标准农田建设与土地整治项目 

组织困境 
破解 

多主体协同 农户、村社集体、自然资源部门、

农业农村部门、新型经营主体 
农户、村社集体、自然资源部门、农

业农村部门、新型经营主体 
农户、村社集体、农业农村部门、新型

经营主体 

村社集体 
统筹 

成立村“小田并大田”改革工作

组（由村委会成员构成） 
成立村土地合并工作小组（由老党员

代表、基层干部等构成） 
成立村改革领导小组（由村党支部牵

头） 

实施困境 
破解 

划定分区 
管理 

a.划定“自种区”和“流转区” 
b.“零存整取”与“二次流转”

相结合 

a.通过土地互换实现户均“一块田” 
b.划定“自种区”和“流转区”，实

现“一村两作区” 
c.“土地入股+二次流转”推动土地

集中连片经营 

a.自下而上的农户间土地互换+自上

而下的政府农田建设，实现“一户一田” 
b.“土地入股+二次流转”，实现“自

种区”和“流转区”的集中连片与规模

经营 

强化服务 
保障 

村规划建设1~2家粮食综合服务

中心 
推进“服务统筹、种肥统供、植保统

防、农机统配、订单统销、灾险统保”

六位一体农业生产大托管 

推行农业生产托管，形成多元农业生产

托管服务模式 

 
上述三个案例虽然在改革契机、参与主体、依 托资源等方面存在差异，但均体现了土地权属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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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农地流转、分区管理等方面的融合创新，有效

破解了农地细碎化治理中的资源困境、组织困境和

实施困境，最终取得了多重治理效果。在农地集中

连片与规模化经营方面，亭湖区全区地块数量由

19.75万块减少为4.08万块，土地流转率达到78%；

蒙城县农户承包地地块数由6～10块变为1块，规模

经营面积达126.33万亩（占比58.4%）；榆阳区户均

地块由7.7块变为1块，规模经营户数量增加近80%。

在农业生产节本增效方面，亭湖区亩均生产成本降

低20%左右；蒙城县亩均节本80元（占总成本10%
左右）；榆阳区通过改革实现省工、省力、省时、

省肥和省水“五省”，每亩增收280元。在耕地面

积增加方面，亭湖区、蒙城县和榆阳区实施改革后

的土地溢出率分别为6%~10%、17.7%、3%～10%。

在乡村治理能力提升方面，改革后案例区的农户地

块数量和地邻数量均大幅减少，土地纠纷较改革前

大量减少。同时，改革还促进了乡村产业和集体经

济的发展，为优化公共服务供给和完善乡村治理提

供了保障。 
（三）“小田并大田”治理农地细碎化的核心机

制分析 

解决好农户积极性不高、资源支撑不足以及不

同类型农户差异化诉求保障等问题，是治理农地细

碎化的关键。三个案例围绕这些核心问题，建立了

相应的实现机制，最终取得了良好的治理效果。基

于此，本文对“小田并大田”治理农地细碎化的实

现机制进行分析（图1）。 

 
图1 “小田并大田”治理农地细碎化的核心机制  

1．规划引导机制：调动不同主体积极性 
保障农户经营诉求是调动其农地治理参与积

极性的关键。整体而言，农户经营诉求主要表现为

在农地经营权利得到有效保障的基础上，实现耕地

集中连片经营。结合案例来看，土地流转主要通过

规划引导机制来实现，具体表现为以经营权“零存

整取”实现规模化流转与集中连片经营，以及通过

“分区管理”满足不同主体的差异化诉求。 

在经营权“零存整取”方面，引入中介组织，

通过农户经营权的转出和中介组织对转入土地进

行规划、改造和再流转，实现经营权的“零存整取”。

具体而言，承包户将细碎土地流转给中介组织是第

一次流转，即“零存”过程；中介组织将整理后的

规模土地再流转给其他主体，则是“整取”过程。

通过“零存整取”，实现土地集中连片和规模经营。

三个案例在解决农地细碎化的过程中均遵循这一

逻辑：首先，引导农户将土地入股村级土地合作社，

以合作社为代表的中介组织对细碎土地进行规划

与整合，然后将集中连片的土地再流转给小农户和

新型经营主体，从而实现规模经营。 
在分区管理方面，设定“自种区”与“流转区”。

“自种区”由愿意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的普通农户耕

种，一般在“靠家、靠路、靠水源”的区域，经过

整理可以实现“一户一块田”；“流转区”通过地

块合并与配套设施建设，由家庭农场、种粮大户等

新型经营主体经营，可以实现“一个主体一片田”。

通过分区规划和管理，既保障了普通农户的经营诉

求，使其生产更加便利，也满足了新型经营主体对

集中连片土地的需求，保障其规模经营的实现。 
2．社会化服务支撑机制：促进农业主体持续

经营 
在农业生产成本不断上升的背景下，农地细碎

化的治理及之后连片耕地的高效利用，均离不开农

业社会化服务的支撑。农业社会化服务可以将资本、

技术、装备等现代生产要素导入农业生产过程，有

效缓解农业主体面临的禀赋约束，保障农地细碎化

治理完成后的可持续经营。当前，生产环节服务外

包已成为农户的普遍选择，相关研究表明[23]，生产

环节服务外包对提升经营绩效、参与农地流转市场

以及促进农地良性经营等均具有积极效果。三个案

例中，无论是发展农业生产大托管还是建设综合服

务中心，都体现了对农业社会化服务的重视和利用，

旨在为农业经营主体赋能，进而保障治理后农地的

可持续经营。具体而言，农业社会化服务在农地细

碎化治理中的作用表现在两方面：一是通过缓解禀

赋约束为农户赋能，激励其增加土地要素投入，参

与农地治理过程；二是在规模经营实现后，通过提

供高质量的农业社会化服务，帮助经营主体实现成

本节约、效益提升与可持续经营。 
3．集体统筹机制：降低农地治理实施成本 
农地细碎化治理需要对细碎土地的经营权进

“小田并大田” 
实现机制 

社会化服务支撑机制 

促进持续经营 

破解资源困境 

资源整合机制 

降低实施成本 集体统筹机制 规划引导机制 调动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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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有效整合。在我国，土地经营权依附于承包权并

由分散的农户占有，因此通过整合土地经营权实现

规模化流转，需要引入中介组织并发挥其统筹协调

作用，以降低组织实施成本。村社组织④具有独特

优势，是发挥此类组织协调作用的最合适主体[24]。

其独特优势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村社组织具有

“统”的传统和优势，其统筹实施农地治理更易被

农户接受；二是村社组织深嵌于农村社会之中，深

谙熟人社会内部的人情、面子和关系等社会资源，

借助这些资源更易形成共识，促进集体行动[25]。在

农地治理中，三个案例均成立了由村委会成员等村

社精英组成的村社组织，由其统筹实施“小田并大

田”，这有效提高了对政府资源的承接效率，降低

了政府与农户、不同农户之间以及农户与市场主体

间的交易成本，显著提升了农地治理绩效。 
4．资源整合机制：破解资源分散与匮乏困境 
“小田并大田”涉及地块平整、基础设施建设、

农机具购置、产业发展规划等诸多事项和投入，仅

依托村社内部极其有限的资源难以有效开展，因此

需要引入政府项目资源、新型经营主体社会资源等

重要外部资源。但需注意的是，外部资源的获取与

作用发挥也需要与村社内部资源有机结合，因此，

农地细碎化治理需要构建资源整合机制，充分整合

与调动村社内外部资源，以破解治理过程中资源分

散与匮乏的困境。在案例实践中，一方面积极整合

国家及地方政府实施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农业

社会化服务项目、土地综合整治项目、家庭农场培

育项目等外部资源，将项目实施与农地细碎化治理

有效结合，发挥政策集成效应，为农地治理提供有

力的外部支持；另一方面，积极整合村社内部政治

精英和社会精英资源，如村委干部、村小组组长、

党员等，组建“小田并大田”领导小组，发挥内部

资源在资源承接落地、居间协调、促成集体行动等

方面的独特作用。 

四、“小田并大田”的实施路径探讨 

上述分析表明，“小田并大田”作为农地细碎

化治理的重要模式，已取得显著成效，可为其他地

区改革实践提供有益借鉴。那么如何有效推进“小

田变大田”，有哪些可行的实施路径？结合三个案

例及各地探索实践，本研究将其实施路径总结为三

条：项目结合路径、新型经营主体引领路径和互换

并地路径。 

1．项目结合路径 
“小田并大田”改革需要大量人力、物力和财

力投入，仅依靠村社内部资源很难大规模实施，因

此必须与政府相关项目相结合。具体而言，应将“小

田变大田”作为高标准农田建设、土地整治、农业

生产大托管、旱改水等项目的重要内容，加强一体

化规划与统筹实施。从各地实践来看，与农业农村

发展相关的支持项目相结合，是“小田并大田”较

为普遍且成效显著的实施路径。例如，安徽省淮北

市将“小田并大田”融入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通

过整合涉农项目资金开展农地细碎化治理，使实施

区域田块平均面积由2.6亩增至7.2亩，田块数量下

降63.4%⑤。安徽蚌埠市怀远县将农业生产大托管与

“小田并大田”有机结合，既实现了耕地集中连片，

也促进了农户与村集体双增收[26]。 
2．新型经营主体引领路径 
新型经营主体是推进规模化经营和现代农业

发展的核心力量，在资本、技术等方面具有优势，

同时对土地要素也具有优质、集中和连片的内在需

求。因此，引入家庭农场、种粮大户、农业企业等

新型经营主体开展“小田并大田”改造，是另一条

重要实施路径。在该路径中，新型经营主体兼具投

资主体和建设主体双重身份，有助于避免施工与监

理单位之间的合谋问题，保障项目质量。同时，其

投资方向明确、规模化经营优势突出，这也为提升

“小田并大田”改革绩效提供了保障。实践表明，

新型经营主体引领路径同样取得了良好效果，例如

可以显著降低农地细碎化程度、促进农地规模流转

以及改善农户生计资本等[27,28]。 
3．互换并地路径 
农户在自愿互信基础上通过互换土地方式使

“一户多块田”转变为“一户一块田”，解决了耕

地地块分散、耕作不便乃至撂荒等问题。在当前实

践中，互换并地路径最为普遍，也是政策倡导的耕

地细碎化治理途径之一。这种路径主要在村社内部

主体间进行，交易双方彼此熟识，能够充分利用熟

人社会中的社会关系和资源，节约交易成本，达成

共识。三个案例中均包含互换并地路径，有效促进

了细碎地块的整合，助力实现“一户一块田”。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三条路径并无优劣之分，

它们之间的关系既可以是替代关系，也可以是以一

类为主导、其他路径并存的共生关系，抑或是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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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的融合发展。关键在于因地制宜，选择适合本

地实际的具体实施方式。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农地细碎化制约着我国农业规模经营和农业

强国建设，因此推进农地细碎化治理十分迫切。本

文聚焦“小田并大田”农地细碎化治理模式，对其

推行动因、实现机制及实施路径进行系统分析。研

究结论包括：第一，“小田并大田”具有必要性和

可行性。其必要性体现在农地细碎化制约农业规模

经营、生产绩效提升和农业绿色发展；其可行性表

现为农户土地整合意愿增强、土地确权奠定权属基

础以及多元政策提供制度保障。第二，“小田并大

田”能有效破解农地细碎化治理面临的资源、组织

和实施困境，并取得农地集中与规模经营、农业节

本增效、耕地面积增加以及乡村治理能力提升等多

重成效。第三，“小田并大田”的有效实施需要相

应的机制保障，具体包括规划引导机制、社会化服

务支撑机制、集体统筹机制和资源整合机制。第四，

项目结合路径、新型经营主体引领路径以及互换并

地路径是未来推进“小田变大田”，治理农地细碎

化的可行路径。 
研究表明，通过“小田并大田”治理农地细碎

化具有可行性，并能产生多重治理效果。但需注意，

由于地方制度建设、资源禀赋、主体政策认知与执

行能力等方面存在差异或不足，“小田并大田”在

推进过程中也面临一定的风险挑战，主要表现为：

农地地力和产能评估不科学导致农户利益受损，规

模经营破坏生物多样性和增加生态风险，农地治理

后新增耕地利用及收益分配不合理，确权确股不确

地导致流转主体违约后农户维权困难，以及农地治

理后流转租金上涨挤压经营主体利润空间，等等。

这要求各地在开展“小田并大田”改革时综合考虑

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制度环境，系统谋划、理性

推进，既要重视改革对规模经营和现代农业发展的

积极作用，也需关注其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不过

不可否认，“小田并大田”作为治理农地细碎化的

有益探索，在实践中所展现出的划定分区、集体统

筹、社会化服务支撑、承包权不动和经营权流转等

创新举措，对深化农业规模经营（土地规模经营和

服务规模经营）理论、丰富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实

现形式、拓展村社集体“统”的功能内涵等方面具

有重要理论意义。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一是以划定分区为抓手推进农地细碎化治理。

结合不同类型农户的种植需求，可划定“自种区”

“流转区”和“预留区”。“自种区”用于保障小

农户的经营需求，“流转区”旨在吸引和培育家庭

农场、种植大户等新型经营主体，实现土地集中连

片和规模化经营，“预留区”则为进城农户返乡务

农提供空间。由于我国地域差异明显，不同地区在

推行分区管理和农地细碎化治理时应各有侧重。平

原地区农地治理条件相对成熟，可在高标准农田建

设等基础上稳步推进分区划定和管理；丘陵山区农

地综合治理条件相对不足，当前应主要通过农田宜

机化改造逐步缩小耕地质量差异，提高耕作便利

度，并在此基础上引导农户通过互换并地等方式逐

步解决农地细碎化问题。 
二是推动农地治理由政府主导向多主体协同

转变。单纯依靠政府行政推动农地治理容易面临农

户参与积极性不高、重建设轻管护等问题，整体效

果有限。因此，应推动形成村社集体、新型经营主

体、村社精英等多主体协同参与的治理格局。关键

在于明确各主体的功能定位，发挥各自比较优势：

政府部门主要负责政策制定与制度供给，优化土地

综合整治、高标准农田建设等政策安排，并可以承

包地二轮延包为契机，围绕农地细碎化治理目标完

善相关制度与方案，为农地治理提供政策支持；村

社集体应发挥组织动员与统筹协调作用，降低组织

成本与交易成本；新型经营主体应依托资源和资本

优势，既推动农地治理顺利实施，也作为治理后集

中连片耕地的重要承接主体加以重点培育；村社精

英群体则可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借助其权威与声誉

提升农户参与积极性。 
三是加强农地治理资源的整合与集成。应统筹

整合高标准农田建设、土地综合整治、耕地保护补

偿激励等项目或政策资源，形成政策集成效应，并

将这些项目与农地细碎化治理实践相结合，进行整

体规划与实施。通过发行政府专项债券、引入新型

经营主体等社会资本以及将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收益定向倾斜等方式，拓宽农地细碎化治理的资金

资源渠道。同时，整合服务资源，强化社会化服务

的支撑作用，如通过组建服务联盟、服务联合体等

组织形式，加强服务主体间的协作，降低服务交易

成本，提升服务供给能力；借助数字赋能、技术赋

能等手段，加强个体农机户、农服企业、集体组织

以及家庭农场等不同类型服务主体的能力建设，促



   
   

第 27 卷第 1 期 曹铁毅等 “小田并大田”治理农地细碎化：动因、机制与路径 37   

进分工协作，构建覆盖产前、产中和产后全产业链

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注释： 

① 数据来源：《农业农村部负责人就〈关于稳妥开展解决

承包地细碎化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答记者问》，《农

民日报》，2023年7月19日01版。 

② 资料来源：亭湖区案例资料来源于实地调研和部门访谈。

笔者所在团队负责人曾担任亭湖区改革辅导专家，团队

全程参与亭湖区多个村的“小田并大田”改革工作，收

集了丰富的案例资料。蒙城县和榆阳区的案例资料来源

于地方政府网站、权威新闻媒体报道，例如《人民日报》

《中国改革报》《安徽日报》《陕西日报》等，不同来源

的资料相互补充、印证，保证了案例资料的准确性和完

备性。 

③ 江苏省农村产权交易信息服务平台《我省这项改革被中央

1号文件吸收》，2023年2月20日，http://www.jsnc.gov.

cn/xwzx/xwdt/2023/02/20091553719.html. 

④ 实践中发挥组织作用的有村委会、村集体经济组织和村

民小组等，本文将这些统称为村社组织。 

⑤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小田变大田的安徽探索。http://nync.

ah.gov.cn/snzx/zwxxi/565226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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